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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為提升市民藝術涵養、創造城市新亮點，辦理公共藝術設置；為營造優質城市美學氛圍，

持續公共藝術裝置及維護；為增進對公共藝術的瞭解及架起民眾與藝術家的對話，規劃民眾

參與之教育推廣活動。本基金於 93年度創設成立，縣市合併後，由本基金正式延續辦理本市

改制前公共藝術相關業務。為因應縣市合併機關改制所需，制定「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收支

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及「高雄市政府公共藝術設置作業要點」，依據上揭要點第二點規定，

興辦機關辦理(1)公有建築物(2)工程總預算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應辦理公共

藝術，其辦理經費不得少於該工程契約之直接工程成本百分之一。故本府各機關辦理公有建

築物及達 1 千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且不自辦公共藝術設置者，應將設置經費繳入本基金統籌

辦理公共藝術。茲就各業務計畫實施績效重點概述如下： 

(一)茲就各業務計畫實施績效重點概述如下： 

業 務 計 畫 名 稱 

及 重 要 項 目 

預 算 數 

（ 元 ） 

決 算 數 

（ 元 ） 
執 行 率 （ % ）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措施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15,771,000  16,228,803  102.90  本計畫含公共藝術設置、

公共藝術裝置及維護、公

共藝術推廣及教育三個

重要項目。  

 

 

 

 

(一)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 

 

 

 

(二)公共藝術裝置

及維護計畫 

 

 

 

 

 

 

2,000,000 

 

 

 

 

 2,750,000 

 

 

 

 

 

 

 

 

 

 

 

2,000,000 

 

 

 

 

 4,614,374 

 

 

 

 

 

 

 

 

 

 

 

100.00 

 

 

 

 

167.80 

 

 

 

 

 

 

 

 

相關辦理情形分述如

下： 

 

本年度辦理林園海洋濕

地公園藝術裝置計畫，

業執行完畢。 

 

 

本年度共計維護 25組作

品，其中 113年 10月 3

日受中度颱風山陀兒登

陸高雄，強風豪雨導致

10件作品受損，除了作

品修復外，亦辦理作品

周圍附屬設施修繕、植

栽扶正、移除作業。 

 

 

 

如期完成。 

 

 

 

 

如期完成，惟

爾後編列預算

將更審慎評估

作品受風災影

響所產生的維

護費用，並撙

節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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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計 畫 名 稱 

及 重 要 項 目 

預 算 數 

（ 元 ） 

決 算 數 

（ 元 ） 
執 行 率 （ % ）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三)公共藝術推廣 

及教育計畫 

 

 11,021,000 

 

 

  

 9,614,429 

  

87.24  主係辦理駐村公共藝術

教育推廣計畫，本年度

共進駐 15組(21位)藝

術家，共計完成 14檔展

覽、11場工作坊、8場

講座及 1場浪宕計畫論

壇講座。前開計畫獲文

化部補助，並於本年度

奉准先行辦理駐村工作

室及交流空間所需設備

之汰舊換新及購置作

業。 

  

如期完成，本

計畫因應本年

度推動計畫整

體預算數撙節

開支。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  

 (一)基金來源 

來 源 項 目 
預 算 數 

(元) 
(1) 

決 算 數 
(元) 
(2) 

比 較 增 減 
比較增減超過 10% 
原 因 說 明 金額(元) 

(3)=(2)-(1) 

％
=(3)/(
1 ) 

一、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   

    入 

     

 

     

 

 

 

 

 

 

 

 

 

15,000,000 

 15,000,000 

 

 

 

 

 

 

 

 

 

 

 

 

 

4,953,752      

4,953,752 

 

 

 

 

 

 

 

 

 

 

 

 

 

-10,046,248 

-10,046,248 

 

 

 

 

 

 

 

 

 

 

 

 

 

66.97 

66.97 

 

 

 

 

 

 

 

 

 

 

 

 

 

 

依「高雄市政府公共

藝術設置要點」第 5

條規定覈實收入繳

庫。查 113年度提撥

案件數較往年少，又

受文化部於 111年 2

月 8日修訂《公共藝

術設置辦法》影響，

規定原提撥至地方

政府之公共藝術設

置經費，改為按工程

經費所占比例，分別

提撥至中央及地方。

本年度實際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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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產收入  

    利息收入      

 

 

三、政府撥入收入 

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四、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 

- 

 

 

900,000 

900,000 

 

 

 

 

- 

- 

 

 

 

 

 

 

 

 

 

216  

216 

 

 

1,200,000 

1,200,000 

 

 

 

 

56,540 

56,540 

 

 

 

 

 

 

 

 

 

216 

216 

 

 

300,000 

300,000 

 

 

 

  

    56,540 

56,540 

 

 

 

 

 

 

 

 

 

 

-- 

-- 

 

 

33.33 

33.33 

 

 

 

 

-- 

-- 

提撥至中央之金額

較高，及部分案件鼓

勵興辦機關自行辦

理公共藝術教育推

廣事宜，致收入較預

算 短 收 1,004 萬

6,248元。 

 

 

高雄銀行專戶存款

孳息 216元。 

 

 

係文化部補助「駐

村公共藝術教育推

廣計畫」經費

1,200,000元。 

 

 

係上年度應付費用

未支用數 56,540 元

於本年度轉列雜項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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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用途 

（三）餘絀情形 

本年度本期短絀 1,005萬 5,391元，較預算賸餘數 4萬 1,000元減少賸餘 1,009

萬 6,391元，主係本年度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因提撥案件數較往年少，又受文

化部於 111年 2月 8日修訂《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影響，規定原提撥至地方政府

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改為按工程經費所占比例，分別提撥至中央及地方。本年

度實際依比例提撥至中央之金額較高，及部分案件鼓勵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公共藝

術教育推廣事宜，致收入較預算短收 1,004萬 6,248元。 

 

 

 

三、現金流量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94萬 1,499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03萬 5,990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萬 6,736元。 

  (四)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億 4,183萬 3,353元。 

  (五)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億 3,579萬 9,128元。 

 

 

用 途 項 目 
預 算 數 

(元) 
(1) 

決 算 數 
(元) 
(2) 

比    較    增    
減 比 較 增 減 超 過 1 0 % 

原 因 說 明 金額(元) 

(3)=(2)-(1) 

％

=(3)/(1) 

一、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一）購建固定資產 

 

 

 

 

 

 

（二）其他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一）其他 

15,771,000 

2,000,000 

 

 

 

 

 

 

13,771,000 

 

 

88,000 

88,000 

16,228,803 

2,523,990 

 

 

 

 

 

 

13,704,813 

 

 

37,096 

37,096 

457,803 

523,990 

 

 

 

 

 

 

-66,187 

 

 

-50,904 

-50,904 

2.90 

26.20 

 

 

 

 

 

 

0.48 

 

 

57.85 

57.85 

 

係駐村公共藝術教育推

廣計畫獲文化部補助，

並於本年度奉准先行辦

理工作室及交流空間所

需設備之汰舊換新及購

置作業。 

 

 

 

 

配合業務執行，撙節支

出。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3年度 

 

5 
 

四、資產負債情況 

    本年度決算結果，資產總額 1億 6,973萬 4,723元，負債總額 114萬 128元，淨資產 

總額 1億 6,859萬 4,595元，各項資產、負債及淨資產占資產總額比例及增減原因說明 

如下： 

(一)資產 1億 6,973萬 4,723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100％，包括： 

1.流動資產 1億 3,606萬 8,587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80.17％，較上年度決算數減少 

1,400萬 3,745元，主係本年度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受提撥案件數較往年少，又實 

際依比例提撥至中央之金額較高，及部分案件鼓勵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 

推廣事宜，收入短收所致。其他應收款決算數減少係因 112年代辦活動代墊款， 

於 113年撥入後轉正。 

2.固定資產 2,866萬 2,286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16.89％，較上年度決算數增加 46萬 

    4,177元，主要係購置設備及提列折舊數。 

3.無形資產 3,850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0.00%，較上年度決算數無增減。 

4.其他資產 500萬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2.95%，較上年度決算數無增減。 

(二)負債 114萬 128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0.67％，包括： 

1.流動負債 106萬 5,164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0.63％，較上年度決算數減少 389萬 

  1,618元，主要係 113年認列公共藝術推動計畫之應付費用減少所致。 

2.其他負債 7萬 4,964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0.04％，較上年度決算數減少 5萬 6,736 

  元，主要係退還保固期滿之保固保證金。 

(三)淨資產 1 億 6,859 萬 4,595 元占資產總額比例 99.33％，較上年度決算數減少 959 萬

1,214元，主係本年度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受提撥案件數較往年少，又實際依比例提

撥至中央之金額較高，及部分案件鼓勵興辦機關自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推廣事宜所致。 

 

五、其他 

 （一）納入國庫集中支付說明：無。 

  (二) 本年度併決算及奉准先行辦理並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事項之說明: 「駐村公共藝術 

       教育推廣計畫」625,000元(包含機械及設備 315,990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101,010 

       元，及雜項設備 208,000元)，依據 113年 9月 20日高市文創字第 11331842900號 

       函暨 113年 12月 3日高市文創字第 11332429900號函奉准先行辦理。 

 (三) 預算所列未來承諾授權之執行情形:無。 

  (四) 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事項(包括或有負債)及或有 

       資產： 無。 

(五)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營運與負擔狀況及自償率達成情形之說明：無。 

  (六) 其他：本年度預算保留數事項(依據 114.1.10高市文會字第 11430114000號函辦 

             理)：交通及運輸設備-「駐村公共藝術教育推廣計畫」101,010元。 



上年度決算數

%金     額%金     額

本年度決算數

金     額 %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本年度預算數
項　　　　　目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表

基金來源 15,900,000 6,210,508 -9,689,492 16,050,584100.00 100.00 -60.94 100.00

15,000,000 4,953,752 -10,046,248 13,720,03294.34 79.76 -66.97 85.48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違規罰款收入 574

85.48-66.9779.7694.34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
入

15,000,000 4,953,752 -10,046,248 13,719,458

216 216 727- -- -財產收入

----利息收入 216 216 727

900,000 1,200,000 300,000 2,000,0005.66 19.32 33.33 12.46政府撥入收入

12.4633.3319.325.66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900,000 1,200,000 300,000 2,000,000

56,540 56,540 329,8250.91 -- 2.05其他收入

2.05--0.91雜項收入 56,540 56,540 329,825

基金用途 15,859,000 16,265,899 406,899 45,296,42999.74 261.91 2.57 282.21

15,771,000 16,228,803 457,803 45,259,91999.19 261.31 2.90 281.98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6.6826.2040.6412.58購建固定資產 2,000,000 2,523,990 523,990 4,281,725

255.31-0.48220.6786.61其他 13,771,000 13,704,813 -66,187 40,978,194

88,000 37,096 -50,904 36,5100.55 0.60 -57.85 0.23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0.23-57.850.600.55其他 88,000 37,096 -50,904 36,510

本期賸餘(短絀) 41,000 -10,055,391 -10,096,391 -29,245,8450.26 -161.91 -- -182.21

期初基金餘額 180,950,000 149,983,850 -30,966,150 179,229,6951,138.05 2,415.00 -17.11 1,116.66

解繳公庫

期末基金餘額 180,991,000 139,928,459 -41,062,541 149,983,8501,138.31 2,253.09 -22.69 934.44

6

本表各項數字之百分比，因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細項數字百分比之和，與總計數之百分比或有差異，以下各表相同
。

註：



科目
金額

備註
比較增減

決算數
％

預算數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基金來源 15,900,000 6,210,508 -9,689,492 -60.94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5,000,000 4,953,752 -10,046,248 -66.97

15,000,000 4,953,752 -10,046,248 -66.97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依「高雄市政府公共藝術設
置要點」第5條規定覈實收
入繳庫。查113年度提撥案
件數較往年少，又受文化部
於111年2月8日修訂《公共
藝術設置辦法》影響，規定
原提撥至地方政府之公共藝
術設置經費，改為按工程經
費所占比例，分別提撥至中
央及地方。本年度實際依比
例提撥至中央之金額較高
，及部分案件鼓勵興辦機關
自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推廣
事宜，致收入較預算短收
10,046,248元。

財產收入 216 216 --

216 216 --利息收入 高雄銀行專戶存款孳息
216元。

政府撥入收入 900,000 1,200,000 300,000 33.33

900,000 1,200,000 300,000 33.33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係文化部補助「駐村公共藝
術教育推廣計畫」經費
1,200,000元。

其他收入 56,540 56,540 --

56,540 56,540 --雜項收入 係上年度應付費用未支用數
56,540元於本年度轉列雜項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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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備註

比較增減
決算數

％
預算數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基金用途 15,859,000 16,265,899 406,899 2.57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15,771,000 16,228,803 457,803 2.90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2,000,000 2,000,000購建固定資產

公共藝術裝置及維護計畫 本年度共計維護25組作品
，主係因113年10月3日受
中度颱風山陀兒登陸高雄
，強風豪雨導致其中10件
作品受損，除了作品修復
外，亦辦理作品周圍附屬
設施修繕、植栽扶正、移
除作業。

2,750,000 4,614,374 1,864,374 67.80

2,520,000 4,437,010 1,917,010 76.07服務費用

50,000 54,540 4,540 9.08水電費

1,500,000 2,602,732 1,102,732 73.52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00,000 89,492 -10,508 -10.51保險費

870,000 1,690,246 820,246 94.28一般服務費

100,000 175 -99,825 -99.83材料及用品費

100,000 175 -99,825 -99.83使用材料費

130,000 177,189 47,189 36.30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130,000 177,189 47,189 36.30地租及水租

公共藝術推廣及教育計畫 1.主係辦理駐村公共藝術
教育推廣計畫，本年度共
進駐15組(21位)藝術家，
共計完成14檔展覽、11場
工作坊、8場講座及1場浪
宕計畫論壇講座，並因應
本年度推動計畫整體預算
數撙節開支。
2.前開計畫獲文化部補助
，並於本年度奉准先行辦
理駐村工作室及交流空間
所需設備之汰舊換新及購
置作業。購建固定資產:
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
625,000元，決算數
523,990元，保留數
101,010元。
3.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
人力:預算46人，預算數
145,000元；決算14人，
決算數146,350元。
4.廣告費:預算數150,000
元，決算數0元；業務宣
導費預算數30,000元，決
算數0元。

11,021,000 9,614,429 -1,406,571 -12.76

8



金額
備註

比較增減
決算數

％
預算數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3,676,000 2,658,714 -1,017,286 -27.67用人費用

2,745,000 1,982,880 -762,120 -27.76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40,000 -40,000 -100.00加（夜）班費

330,000 238,127 -91,873 -27.84獎金

164,000 119,484 -44,516 -27.14退休及卹償金

397,000 318,223 -78,777 -19.84福利費

6,095,000 5,312,237 -782,763 -12.84服務費用

20,000 56,274 36,274 181.37郵電費

2,017,000 1,586,476 -430,524 -21.34旅運費

705,000 376,578 -328,422 -46.58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80,000 28,740 -51,260 -64.08保險費

2,735,000 2,740,319 5,319 0.19一般服務費

538,000 523,850 -14,150 -2.63專業服務費

1,130,000 511,378 -618,622 -54.75材料及用品費

30,000 -30,000 -100.00使用材料費

1,100,000 511,378 -588,622 -53.51用品消耗

120,000 590,170 470,170 391.81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
手續費

2,000 2,000 --地租及水租

120,000 588,170 468,170 390.14雜項設備租金

523,990 523,99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523,990 523,990 --購建固定資產

500 500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500 500 --規費

17,440 17,440 --其他

17,440 17,440 --其他支出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配合業務執行，撙節支出
。

88,000 37,096 -50,904 -57.85

服務費用 43,000 37,096 -5,904 -13.73

35,000 -35,000 -100.00郵電費

8,000 37,096 29,096 363.7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材料及用品費 45,000 -45,000 -100.00

9



金額
備註

比較增減
決算數

％
預算數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單位 ：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45,000 -45,000 -100.00用品消耗

10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資產 138,971,247 -110,769,288 2,625,000 4,523,990 2,028,531 -2,031,282 28,666,136

機械及設備 95,358 -94,405 315,990 315,990 28,531 28,246 316,658

交通及運輸設備 964,866 -955,218 101,010 9,648

雜項設備 137,907,173 -109,719,665 2,208,000 2,208,000 -2,059,528 28,335,980

購建中固定資產 2,000,000 2,000,000

電腦軟體 3,850 3,850

 

11

註：1.機械及設備:

            (1)本年度可用預算數315,990元，為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315,990元，詳總說明五、(二)。

            (2)增加數315,990元，為預算執行數315,990元；減少數為報廢28,531元(累計折舊28,246元)。

         2.交通及運輸設備:

            (1)本年度可用預算數101,010元，為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101,010元，詳總說明五、(二)。

            (2)本年度預算執行數0元，保留數101,010元，詳總說明五、(六)。

         3.雜項設備:

           (1)本年度可用預算數2,208,000元，為法定預算數2,000,000元及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208,000元，詳總說明五、(二)。

           (2)增加數2,208,000元，為預算執行數2,208,000元。

         4.購建中固定資產:增加數2,000,000元，為預算執行數2,000,000元；減少數2,000,000元，為完工轉正至雜項設備2,000,000元。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 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取得成本 /

期初餘額

以前年度累計

折舊(耗) / 長

期投資評價

本年度成本變動

增加數 減少數

本年度累計

折舊(耗) / 長

期投資評價

變動數

期末帳面

金        額



可　　　　用　　　　預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年度奉准
先行辦理數

合　　　計 2,000,000 625,000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項　　　　　　　　目

固定資產建設

中華民國

高雄市公共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625,0002,000,000

機械及設備 315,990

315,990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1,010

101,010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208,0002,000,000

208,0002,000,000雜項設備

12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交通及運輸設備:決算數占可用預算數 0％，差異數係「駐村佈展所需搬運設備用搬運車」預註：
預計於114年交貨，故辦理保留。



本　年　度
保　留　數決　　算　　數

合　　　計調　整　數

　　　　算　　　　數

2,625,000 2,523,990

比　較　增
減　　　數

-101,010 101,010

改良擴充明細表

113年度

藝術基金

單位 ：新臺幣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625,000 2,523,990 101,010-101,010

機械及設備 315,990 315,990

機械及設備 315,990 315,99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1,010 101,010-101,01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1,010 101,010-101,010

雜項設備 2,208,000 2,208,000

雜項設備 2,208,000 2,208,000

13

算101,010元，已完成請購程序，惟因搬運車為訂製之產品，需較長的製作期程約2至3個月不等，



項　　　目 備　　註比較增減決　算　數預　算　數

3總　　計 4 -1

中華民國113年度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單位 ：人

員工人數彙計表

專任人員 4 3 -1

-1聘用人員 4 3

14

註：公共藝術推動計畫:「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人力」:預算46人，預算數145,000元；決算14人，決算數146,350元。主要
係協助辦理公共藝術推廣翻譯、視覺設計及佈展等業務。



預

獎　　金
聘僱人員
薪　　資

津　　貼

合　　　計 40,000 330,000

正式員額
薪　　資

2,745,000

項　　　　目 加（夜）班
費

用　人　費　用

中華民國

高雄市公共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40,000 330,0002,745,000

40,000 330,0002,745,000聘僱人員

15



數

總　　計福　利　費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3,676,000 3,676,000

資　遣　費 提　繳　費 合　　計
退休及
卹償金

算

397,000164,000

彙　計　表

113年度

藝術基金

單位 ：新臺幣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3,676,000 3,676,000164,000 397,000

聘僱人員 3,676,000 3,676,000164,000 397,000

16



決

獎　　金
聘僱人員
薪　　資

津　　貼

238,127

正式員額
薪　　資

1,982,880合　　　計

項　　　　目 加（夜）班
費

用　人　費　用

中華民國

高雄市公共

238,1271,982,880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38,1271,982,880聘僱人員

17

註：1.公共藝術推動計畫:「按日、按件或按時計酬人力」:預算46人，預算數145,000元；決算14人，決算數146,350元。
2.公共藝術推動計畫：年終獎金依據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放3人，預算數330,000元，決算數



數

總　　計福　利　費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2,658,714 2,658,714

資　遣　費 提　繳　費 合　　計

算

318,223

退休及
卹償金

119,484

彙　計　表

113年度

藝術基金

單位 ：新臺幣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658,714 2,658,714119,484 318,223

聘僱人員 2,658,714 2,658,714119,484 318,223

18

238,127元。



數　量金　額數　量 金　額

數量
單位

項　　目
決　　算　　數預　　算　　數

主要業務計畫

中華民國

高雄市公共

1.本年度法定預算數15,771,000元，決算數15,704,813元。

2.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625,000元，決算數523,990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1.00年 1.00 16,228,80315,771,000

19



備　　　　　　　　　註
比　　　較　　　增　　　減

金　　額數　　量 % %

執行績效摘要表

113年度

藝術基金

貨幣單位 ：新臺幣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2.90457,803 1.本年度法定預算數15,771,000元，決算數15,704,813元。

2.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625,000元，決算數523,990元。

20



科　　目 決算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預算數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各　項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 ：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用人費用 3,676,000 2,658,714 -1,017,286 -27.673,676,000 2,658,714 -1,017,286 -27.67

2,745,000 1,982,880 -762,120 -27.76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40,000 -40,000 -100.00加（夜）班費

330,000 238,127 -91,873 -27.84獎金

164,000 119,484 -44,516 -27.14退休及卹償金

397,000 318,223 -78,777 -19.84福利費

服務費用 8,658,000 9,786,343 1,128,343 13.038,658,000 9,786,343 1,128,343 13.03

50,000 54,540 4,540 9.08水電費

55,000 56,274 1,274 2.32郵電費

2,017,000 1,586,476 -430,524 -21.34旅運費

713,000 413,674 -299,326 -41.98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00,000 2,602,732 1,102,732 73.52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80,000 118,232 -61,768 -34.32保險費

3,605,000 4,430,565 825,565 22.90一般服務費

538,000 523,850 -14,150 -2.63專業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1,275,000 511,553 -763,447 -59.881,275,000 511,553 -763,447 -59.88

130,000 175 -129,825 -99.87使用材料費

1,145,000 511,378 -633,622 -55.34用品消耗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費 250,000 767,359 517,359 206.94250,000 767,359 517,359 206.94

130,000 179,189 49,189 37.84地租及水租

120,000 588,170 468,170 390.14雜項設備租金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

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

工程支出

2,000,000 2,523,990 523,990 26.202,000,000 2,523,990 523,990 26.20

2,000,000 2,523,990 523,990 26.20購建固定資產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500 500 --500 500 --

500 500 --規費

其他 17,440 17,440 --17,440 17,440 --

17,440 17,440 --其他支出

　　合　　計　　 15,859,000 16,265,899 406,899 2.5715,859,000 16,265,899 406,899 2.57

21

註：「大陸地區旅費」:預算數0元，決算數0元。



備　　註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決　算　數預　算　數項　　　目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單位 ：新臺幣元

管制性項目

廣告費 150,000 -150,000 -100.00

業務宣導費 30,000 -30,000 -100.00

統計所需項目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45,000 146,350 1,350 0.93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
查詢費

350,000 395,850 45,850 13.10

22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科　　　　　目

本　年　度

金     額 %

上　年　度

%金     額

中華民國

高雄市公共

平　衡

負債資產 169,734,723 183,274,291 -13,539,568100.00 100.00 -7.39

流動負債流動資產 136,068,587 150,072,332 -14,003,74580.17 81.88 -9.33

應付款項現金 135,799,128 141,833,353 -6,034,22580.01 77.39 -4.25

-4.2577.3980.01應付費用 135,799,128 141,833,353 -6,034,225銀行存款

其他負債應收款項 232,375 7,818,618 -7,586,2430.14 4.27 -97.03

-34.520.190.14什項負債 232,375 354,868 -122,493應收帳款

-100.004.07存入保證金 7,463,750 -7,463,750其他應收款

淨資產預付款項 37,084 420,361 -383,2770.02 0.23 -91.18

-91.180.230.02淨資產 37,084 420,361 -383,277預付費用

淨資產固定資產 28,662,286 28,198,109 464,17716.89 15.39 1.65

累積餘額機械及設備 316,658 953 315,7050.19 - 33,127.49

301.450.050.23382,817 95,358 287,459機械及設備

-29.92-0.05-0.04-66,159 -94,405 28,246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9,648 9,6480.01 0.01

0.530.57964,866 964,866交通及運輸設備

-0.52-0.56-955,218 -955,218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28,335,980 28,187,508 148,47216.69 15.38 0.53

1.6075.2582.55140,115,173 137,907,173 2,208,000雜項設備

1.88-59.87-65.86-111,779,193 -109,719,665 -2,059,528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無形資產 3,850 3,850- -

無形資產 3,850 3,850- -

--3,850 3,850電腦軟體

其他資產 5,000,000 5,000,0002.95 2.73

什項資產 5,000,000 5,000,0002.95 2.73

2.732.955,000,000 5,000,000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23

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合　計 169,734,723 183,274,291 -13,539,568 -7.39100.00100.00

註：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科　　　　　目

本　年　度

金     額 %

上　年　度

%金     額

單位 ：新臺幣元
113年12月31日

藝術基金

　表

資產負債 1,140,128 5,088,482 -3,948,3540.67 2.78 -77.59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1,065,164 4,956,782 -3,891,6180.63 2.70 -78.51

現金應付款項 1,065,164 4,956,782 -3,891,6180.63 2.70 -78.51

0.63 -78.512.70銀行存款 1,065,164 4,956,782 -3,891,618應付費用

應收款項其他負債 74,964 131,700 -56,7360.04 0.07 -43.08

應收帳款什項負債 74,964 131,700 -56,7360.04 0.07 -43.08

0.04 -43.080.07其他應收款 74,964 131,700 -56,736存入保證金

預付款項淨資產 168,594,595 178,185,809 -9,591,21499.33 97.22 -5.38

預付費用淨資產 168,594,595 178,185,809 -9,591,21499.33 97.22 -5.38

固定資產淨資產 168,594,595 178,185,809 -9,591,21499.33 97.22 -5.38

99.33 -5.3897.22機械及設備 168,594,595 178,185,809 -9,591,214累積餘額

機械及設備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雜項設備

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電腦軟體

其他資產

什項資產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24

合　計 169,734,723 183,274,291 -13,539,568 -7.39100.00100.00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科　　　　　目

本　年　度

金     額 %

上　年　度

%金     額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收　入　支　出　表

6,210,508 -9,840,07616,050,584100.00 -61.31100.00收入

85.48 -63.8979.76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4,953,752 -8,766,28013,720,032

- -100.00-574574違規罰款收入

85.48 -63.8979.764,953,752 -8,765,70613,719,458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 -70.29-財產收益 216 -511727

- -70.29-216 -511727財產孳息收入

12.46 -40.0019.32政府撥入收入 1,200,000 -800,0002,000,000

12.46 -40.0019.321,200,000 -800,0002,000,000政府其他撥入收入

2.05 -82.860.91其他收入 56,540 -273,285329,825

2.05 -82.860.9156,540 -273,285329,825雜項收入

15,801,722 -29,924,71945,726,441254.44 -65.44284.89支出

16.01 3.4842.81人事支出 2,658,714 89,5002,569,214

16.01 3.4842.812,658,714 89,5002,569,214人事支出

239.14 -71.17178.18業務支出 11,065,755 -27,318,09538,383,850

239.14 -71.17178.1811,065,755 -27,318,09538,383,850業務支出

0.02 -92.37-財產損失 285 -3,4483,733

0.02 -92.37-285 -3,4483,733財產交易損失

29.33 -56.2533.16折舊、折耗及攤銷 2,059,528 -2,648,4764,708,004

29.33 -56.2533.162,059,528 -2,648,4764,708,004固定資產折舊

0.38 -71.710.28其他支出 17,440 -44,20061,640

0.38 -71.710.2817,440 -44,20061,640其他支出

本期賸餘（短絀） -9,591,214 20,084,643-29,675,857-154.44 -67.68-184.89

期初淨資產 178,185,809 -29,675,857207,861,6662,869.10 -14.281,295.04

解繳公庫

淨資產調整數

期末淨資產 168,594,595 -9,591,214178,185,8092,714.67 -5.38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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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平衡表已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註：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9,591,214

調整非現金項目 5,649,715

折舊、折耗及攤銷 2,059,528

處理資產損失（利益） 285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7,969,520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4,379,618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941,49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2,035,990

增加固定資產 -2,035,99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035,99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56,736

減少其他負債 -56,736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6,736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6,034,22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41,833,35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35,79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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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29條後，平衡表已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

        2.不影響現金活動之投資活動：固定資產期末應付數488,000元。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現金流量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本　年　度　金　額項      目

單 位：新臺幣元



會計收支
預算項目

決算數 調整數
會計科目

(1) (2)－(1) (2)

單位：新臺幣元
中華民國113年度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基金來源 6,210,508 6,210,508 收入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4,953,752 4,953,752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財產收入 216 216 財產收益

政府撥入收入 1,200,000 1,200,000 政府撥入收入

其他收入 56,540 56,540 其他收入

基金用途 16,265,899 15,801,722-464,177 支出

用人費用 2,658,714 2,658,714 人事支出

服務費用 9,786,343 11,065,7551,279,412 業務支出

材料及用品費 511,553 -511,553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767,359 -767,359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500 -500

285285資產短絀 財產損失

2,059,5282,059,528 折舊、折耗及攤銷

其他 17,440 17,440 其他支出

購建固定資產 2,523,990 -2,523,990

本期賸餘(短絀) -10,055,391 -9,591,214464,177 本期賸餘（短絀）

期初基金餘額 149,983,850 178,185,80928,201,959 期初淨資產

解繳公庫 解繳公庫

淨資產調整數

期末基金餘額 139,928,459 168,594,59528,666,136 期末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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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產損失」之調整數285元=報廢機械及設備財產交易損失285元。(原值28,531元，累計折舊28,246元)
2.「折舊、折耗及攤銷」之調整數2,059,528元=固定資產折舊2,059,528元。
3.「購建固定資產」之調整數2,523,990元=購置機械及設備315,990元及雜項設備2,208,000元。

註：


